
辽宁省公证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公证服务收费行为，保障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当事人”）和公证机构的合法权益，

促进公证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证服务收费是指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

请，在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公证事项和公证事务时，向当事人

收取的费用。

本办法所称公证机构是指经省司法行政部门依法批准

设立的公证服务机构。

第三条 公证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由省物价局会

同省司法厅制定最高收费标准，具体标准由公证机构与当事

人协商确定。代为办理与公证服务事项有关的其他法律服务

事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由公证机构和当事人协商确定。

第四条 制定和调整公证服务费标准应当根据办理公证

事项所需人数、时间和疑难、复杂及风险程度，按照有利于

公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兼顾社会承受能力的原则合理确定。

第五条 公证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

自愿有偿的原则。



第六条 公证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

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

计件收费一般适用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公证服务；按标

的额比例收费一般适用于涉及财产关系的公证服务；计时收

费一般适用于招标投标、拍卖、开奖、公司会议、抽签等现

场监督类公证服务和保全证据公证服务。

第七条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

项和事务，应当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一）合同、继承、受赠、遗赠；财产分割；赋予债权

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委托、声明、单方赠与、遗嘱、保

证、订立公司章程、认领亲子；招标投标、拍卖、开奖、公

司会议、抽签等公证事项。

（二）出生、生存、死亡、身份、曾用名、住所地、户

籍注销、国籍、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资格、有

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抚养事

实、财产权、收入状况、纳税状况、票据拒绝、选票、指纹、

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查无档案记载；保全证据。

（三）执照、证书；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

的副本、影印本、节本、译本与原本相符。

（四）提存、登记、保管。



第八条 公证机构为当事人提供公证服务过程中发生的

下列费用，由当事人按照具体情况和实际发生费用另行支

付：

（一）当事人委托鉴定、检验检测、评估、涉台副本邮

寄、翻译等向第三方实际支出的费用；

（二）公证机构到异地办理公证所需的差旅费；

（三）应由当事人举证的事项，当事人因举证有困难，

委托公证机构进行取证发生的费用；

（四）由当事人委托公证人员上门办理公证服务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申请人支付的其他费用。

公证机构收取以上费用，应当事前与当事人协商一致，

提供费用概算，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

第九条 公证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向当事人收取公

证服务费，并出具合法票据。

公证机构向当事人结算代其支付的相关费用时，应当向

当事人提供代其支付的费用清单及合法票据。不能提供合法

票据的，当事人可以不予支付。特殊情况下结算代为支付的

相关费用确实无法提供合法票据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并征

得当事人书面同意，否则当事人可以不予支付。

公证机构的公证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私自向当事人

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条 公证机构向当事人收取公证服务费，可在受理

公证事项时预收，也可以与当事人约定在承办公证事项期间

分期收取。

第十一条 已经受理的公证事项，因公证机构的责任不

能出具公证书或撤销公证书的，收取的公证服务费应全部退

还当事人；因公证机构和当事人双方责任而撤销公证书的，

应按照责任的大小退还部分费用；因申请人提供伪证或者举

证不实而不能出具公证书的，预收的公证服务费不予退还。

已经受理的公证事项，当事人主动要求撤回的，公证机

构可以按规定收取手续费。未审查的，每件收取 10 元；已

经审查的，按照公证事项收费标准的 50%收取。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证机构应当按照法律

援助的有关规定减免公证服务费用：

（一）办理与给付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有关的公证事项；

（二）办理与领取抚恤金（或劳工赔偿金）、救济金、

劳动保险金等有关的公证事项；

（三）办理赡养、抚养、扶养协议的证明；

（四）办理与公益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

（五）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减免的。

对于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当事人确有困难的，公证

机构可以酌情减收或者免收公证费。



第十三条 因公证服务收费发生争议的，公证机构应当

与当事人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仲裁或者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十四条 公证机构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规定，

在本单位显著位置或网站首页公示公证收费项目、收费标

准、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五条 公证机构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便民利民

惠民措施，降低公证服务成本，为当事人提供方便优质的公

证服务。

第十六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等法律法规，监督、指导公证

机构执业活动和收费行为，为当事人提供质价相符的公证服

务。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公证服务收费行为的监管，

对公证服务收费违法行为，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辽宁省物价局会同辽宁省司法厅负

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1 月 25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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